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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補充，有關各機關依「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辦理所屬人員優惠退離作業之解釋，各機關依暫行條例辦理所屬人員優惠退離作業，如經服務機關不予同意其工友辦理優惠退離者，仍得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令辦理，係指依「工友管理要點」辦理退休，或依勞基法辦理資遣，不得依替代措施加發退離給與。（教育部100.07.04臺人（一）字第1000110819號函）
（二）有關公立大學校長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之1規定不得任用或遷調人員期間，得否聘任助教或聘請教師兼任行政主管及學術主管，說明如下：
1、查教育部96年6月6日台人（一）字第0960085609號函略以，任用法第26條之1所稱「不得任用或遷調人員」尚未及於學校教師，大學教師之聘任係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此際校長對於教師任用與否已無裁量餘地，與任用法第26條之1之精神尚無相違。
2、有關助教及行政主管之聘任（兼），係屬校長權責，應類推適用任用法第26條之1規定；至學術主管，係依學校組織規程規定之程序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仍應視校長對於學術主管之聘兼是否已無裁量餘地，以認定是否受任用法第26條之1規定限制。
3、又以校長任免權係至任期屆滿日止，爰除對於各該人員之聘任（兼）與否已無裁量餘地之職務外，校長自不得就卸任後出缺之職務，預為聘任（兼）。（教育部100.08.11臺人（一）字第1000126632號函）

（三）教育部函以，有關國立大專校院應建立專任教師承接委託研究計畫之內部管理機制一案，茲以國立大專校院專任教師不得有未透過學校行政作業而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又教師依「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規定兼任各專業學會職務，其以學會名義接受委辦計畫，仍應透過學校行政作業許可程序，爰請各校確實於101年7月31日前將前開相關規範納入聘約，並訂定違約之議處規定。另教師執行前開委辦計畫，如有涉及使用學校資源，應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依學校相關規定收取使用費，納入校務基金統籌運用。（教育部100.08.03臺人（一）字第1000120583號函）

（四）有關教育部函釋國立大學得否聘任系所主管之配偶擔任該學系兼任教師疑義
1、教師之聘任，係經教評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尚非由系所主管聘任，復基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與第26條之1規範意涵相當，以本部96年6月6日台人（一）字第0960085609號函略以，任用法第26條之1所稱「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尚未及於學校教師，爰教師之聘任不受任用法第26條規定限制，惟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6條規定，大學教師之聘任係由系主任或所長就應徵人員提請教評會評審，爰系所主管仍應於程序中確實迴避，俾符合公務員服務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定。
2、另，對於校長得否同時聘任具夫妻身分之教師兼任主任及直屬組長行政職務疑義，本部前以96年7月6日台人（一）字第0960096939號函及96年12月4日台人（一）字第0960175912號函略以，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之立法意旨，各級公立學校校長對於本校各級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仍應迴避任用，及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2項規定，應迴避人員在各該主管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上開規定限制，併敘。（教育部100.07.27臺人（一）字第1000125818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阿美族及噶瑪蘭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常見問題集」，請至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歲時祭儀放假日專區下載http://www.apc.gov.tw/portal/。（教育部100.07.11臺人（二）字第1000119328號及100.07.15臺人（二）字第1000121676號函）
（二）監察院秘書長函，為推廣「監察職權介紹」多媒體課程，課程置於「國家文官學院-文官e學苑」網路平臺（http://ecollege.nacs.gov.tw/），請同仁踴躍線上學習，以利瞭解監察職權之內涵。（教育部100.07.18臺人（二）字第1000122972號書函）
（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以，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4點所稱與業務相關之學習時數，係指不包括休閒、娛樂、體適能等與業務無相關之課程時數。（教育部人事處100.07.28臺人處字第1000126325號函）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為落實性別主流化訓練效益，各機關可參考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gender.edu.tw/index.asp）或臺灣國家婦女館網站（網址：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所列性別主流化師資，作為性別主流或師資遴聘之參據。（教育部100.07.18台人（二）字第1000119919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有關各級政府機關及公立學校工友（含技工、駕駛）曾任軍職年資併計及核給退休金規定如下：
1、工友如於納入勞動基準法後始初任，並具有勞退舊制之工友年資者，其適用勞基法前未領退除給與之軍職年資，依工友管理要點第25點規定，得併計工友年資辦理退休；至併資後之退休金給與，依據工友管理要點第23點之規定，適用勞基法前年資之計算標準。
2、工友於94年7月1日勞工退休金條例施行後始初任者，應適用勞退新制，其於該日期以前未領退除給與之服役年資，因勞工入伍服役雇主應即申報停止提繳。類此兵役年資，用人機關不須為其提繳退休金至其個人退休金專戶，惟應併計工作年資，作為自請退休之要件。（教育部100.07.05臺人（三）字第1000113538號書函）

（二）銓敘部函，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會同行政院於100年6月20日修正發布，增列配合機關精簡、整併、改隸、改制或裁撤等組織調整，致所任新職所支加給較原職為低者，准予補足差額等規定。（教育部人事處100.07.07臺人處字第1000111217號書函）

（三）銓敘部書函以，有關100年7月1日以後退休生效之公務人員，其退休金及其他現金給與補償金待遇調整差額，由各機關自行計算發給。（教育部100.07.07臺人（三）字第10000116701號書函）

（四）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函，為配合行政院自100年7月1日起實施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之保險俸（薪）給應自同日起調整。（教育部100.07.11臺人（三）字第1000113844號書函）

（五）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書函，有關總統勉勵全國軍公教員工，謹記「公僕加薪，加倍用心」，努力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教育部人事處100.07.11臺人處字第1000115960號書函）

（六）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青年安心成家作業規定」第18、第19點附表3規定，業經內政部於100年6月24日以台內營字第1000111354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100.07.11臺人（三）字第1000118352號書函）

（七）銓敘部函以，為因應100年7月1日公務人員待遇調整，配合修正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調整方案之「各職等技術或專業加給加權平均數標準表」及「各類人員技術或專業加給加權平均數標準表」，並自100年7月1日生效。為期公教處理一致，有關退休教育人員優惠存款作業方式，亦參照銓敘部規範作業方式辦理，其中100年7月1日以後退休生效之教育人員於適用100年2月1日施行之退休教育人員優惠存款再調整方案時，其各項在職實質所得（包含本薪或年功薪、學術研究費或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及年終工作獎金之1/12）應按100年7月1日以後之待遇標準計算；至於100年6月30日以前退休人員，則按99年之待遇標準計算。（教育部100.07.12臺人（三）字第1000112996號書函）

（八）內政部函，有關「國民年金法施行細則」第13條條文，業經該部於100年7月13日以台內社字第1000139645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100.07.15臺人（三）字第1000123099號書函）

（九）銓敘部令釋，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9條所稱承攬政府業務之團體、個人係指該團體或個人僅以承攬政府機關（構）業務為業務範圍；至若該團體或個人之業務範圍包含承攬其他非政府機關（構）業務，則非屬上開所稱承攬政府業務之團體、個人。另各退撫給與發放機關對於支（兼）領月退休人員再任前開所稱承攬政府業務之團體、個人所僱用之職務者，應依前開規定覈實查核該團體或個人所承攬之業務情形，並據以辦理所屬退休人員再任之停發月退休金及停止優惠存款利息等事宜。（教育部100.07.25臺人（三）字第1000126123號書函）

（十）各機關學校辦理公務人員資遣案件，請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7條第4項及同法施行細則第27條相關規定辦理，由服務機關學校之考績委員會辦理初核、機關首長覆核，並報送教育部核定。教育部核定資遣案並製發資遣令後，授權所屬機關學校將資遣事實表及相關文件逕送銓敘部審定資遣年資及給與。（教育部100.07.26臺人（三）字第1000113503號書函）

（十一）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函，有關該會辦理新制退撫給與撥付案件生效日（每日直撥）及法定發放日（定期撥付）遇星期例假日，於該例假日當日撥付入帳。（教育部100.08.03臺人（三）字第1000130279號書函）

四、其他

（一）教育部函重申各校辦理教師資格審查作業程序及相關章則，應符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62號解釋文之意旨。未來學校如有誤解該部「因應大法官釋字第462號解釋文，專科以上學校辦理教師升等評審應注意事項」第8點之規定，以為該條文提供學校得不尊重學術專業審查之依據，作成違反上開解釋文意旨之教評會決議而影響教師權益情形，經教育部函文糾正者，將列入教育部國立大學績效型補助款、「獎勵私立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及「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經費分配之重要參據。（教育部100.08.12臺學審字第1000143814號函）

政風法令宣導
一、教育部政風處函以，為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精神並免造成當事人困擾，請各級學校勿將「法治教育人才資料庫」或講師個人資料等涉有個人隱私部分(如電子郵件信箱等)，張貼於學校網站或其他所屬公開場域。

二、教育部政風處函以，中秋佳節將屆，為提升政府優質廉能形象，請各單位同仁於年節期間遵守「受贈財物」、「飲宴應酬」等規定，與機關有職務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團體餽贈財物或邀宴，應予拒絕。

三、教育部政風處函以，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親身舉報」方式：署本部成立24小時檢舉中心(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2樓)，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事項。

(二)「電話舉報」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三)「投函舉報」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

（四）「其他」方式：

1.傳真檢舉專線為「02-2562-1156」。

2.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gechief-p@mail.moj.gov.tw」。

3.配合「0800」檢舉專線啟用，原法務部「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02-2316-7586）停止使用，請自行檢視宣傳管道（如機關網頁）有無繼續登載之情事，並適時更新。

人事活動訊息
一、為配合人事行政局「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報送時程，99學年度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之申請，請同仁於本（100）年10月31日前填妥申請表（子女如就讀高中職以上者須繳驗註冊收據；如就讀國中、小者免附；第一次申請時請附戶籍資料確認親子關係）逕送至本室，俾憑辦理核撥事宜。另依規定，子女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費之優待，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二、本校第72次校教評會訂於100年9月21日召開，各單位若有提案者，請於100年9月14日前將提案送人事室彙整，俾利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人 事 動 態

一、奉 校長核定，敦聘法律學系紀振清副教授為財經法律學系代理系主任，並自100年9月1日起生效。另張麗卿教授自同日起免兼代該職務。
二、本校人員異動名冊如下：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陳忠喜
	到職
	東亞語文學系/

交換教師
	
	100.8.12
	

	郭惠銘
	調任
	總務處出納組/

組長
	秘書室公關組/

組長
	100.9.1
	

	顧慈惠
	調任
	學務處僑外組/

組長
	總務處出納組/

組長
	100.9.1
	

	林師平
	調任
	秘書室公關組/

組長
	學務處僑外組/

組長
	100.9.1
	

	彭淳芳
	調任
	教務處課務組/

組員
	總務處文書組/

組員
	100.9.1
	

	林凌妃
	調任
	總務處文書組/

組員
	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100.9.1
	

	鄭金萍
	復職
	政治法律學系/

行政助理
	
	100.9.1
	原育嬰留職
停薪

	黃靖晏
	離職
	
	政治法律學系/

職務代理人
	100.9.1
	代理鄭金萍

	蔡佩玥
	調任
	人事室/

行政助理
	金融管理學系/

行政助理
	100.8.24
	

	陳怡佑
	到職
	教務處/

行政助理
	教務處/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張志堅
	到職
	總務處/

行政助理
	總務處/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麥漢恩
	到職
	總務處/

行政助理
	總務處/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賴世斌
	到職
	體育室/

行政助理
	體育室/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高珮茹
	到職
	研究發展處/

行政助理
	研究發展處/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郭冠汝
	到職
	通識教育中心/

行政助理
	通識教育中心/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郭雅婷
	到職
	法律學系/

行政助理
	法律學系/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林芷羽
	到職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行政助理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郭雅玲
	到職
	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行政助理
	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鄭師華
	到職
	圖書資訊館/

行政助理
	圖書資訊館/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劉依婷
	到職
	人文社會科學院/

行政助理
	人文社會科學院/

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吳凱瑛
	到職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行政助理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派遣人員
	100.9.1
	派遣人員轉任行政助理


三、派遣人力派駐本校異動情形： 
	姓名
	動態
	服務單位
	所屬派遣廠商
	生效日期
	備考

	吳玉婷
	到職
	金融管理學系
	101科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8.24
	

	張妍渟
	到職
	學生事務處
	101科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8.30
	

	張郡方
	離職
	學生事務處
	101科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8.11
	

	鄭宥薰
	離職
	學生事務處
	101科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9.01
	

	曾子玲
	離職
	學生事務處
	101科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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